
财务、专项审计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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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组实施审计 

向被审计部门送达审计通知书 

 

 

 

根据批准后的年度审计项目计划；临时接受学校及有关部

门委托的审计项目，填写立项表，由主管领导审批后立项 

 

 

成立审计组，制定审计工作方案报分管领导审批 

被审计部门按要求提供相关审计资料 

被审计单位将审计整改落实情况报送审计处 

审计报告报请主管领导审批后,学校研究通过 

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

审计资料归档 

经审计处负责人审核后，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 

对审计报告有无异议 核实情况 

修改报告 

向委托部门、被审计部门提交审计报告，抄送相关单位 

起草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 


